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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水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家具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
一、项目名称：吉水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家具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JXZX-2022-ZC89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博锐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武阳镇雪芹路999号            邮编：330219
法定代表人：余妙琴   联系电话：14718599632

授权代表：李龙    联系电话：13870067364

被投诉人：江西省朝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财贸大厦主旁2层楼办公室101室

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0796-8831066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吉水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家具采购项（JXZX-2022-ZC89）》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5月22日向我局进行投诉,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我局依法予以了受理。经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1.中标人“北京华澳盛世家具有限公司” 投标时提供的“华澳盛世”品牌产品，不属于其制造品牌，其不具备“华澳盛世”品牌的使用权，涉嫌虚假应标。

2.招标代理的质疑答复明显违反法律法规，法律意识淡薄。1、接收并认同中标人北京华澳盛世家具有限公司对投标文件产

生实质性改变的答疑文件;2、践踏法律，将“主观故意”作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必要条件。

投诉项目基本情况：本项目2023年4月27日在吉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远程异地不见面开评标活动，2023年5月4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吉安政府采购网发布结果公示，2023年5月5日收到江西博锐家具有限公司对于中标结果的质疑函，因该质疑函涉及的是有关商标使用权的法律问题，故代理机构委托江西吉泰律师事务所对该质疑函进行论证，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为质疑不成立，于2023年5月12日回复了质疑。
（二）投诉请求

中标人北京华澳盛世家具有限公司没有制造“华澳盛世”品牌产品的权力，其提供虚假品牌产品，即其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事实清晰明确，希望废除其中标资格，并依据法律做出相应处罚。招标代理江西省朝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知法犯法，违法接收并认同中标人补充的授权书，并袒护中标人的行为过于明显，望纠正并处罚招标代理的违法行为。

（三）调查情况

为核实投诉事项情况，2023年6月9日，本机关采购股组织相关技术专家和法律专家对招标文件及被投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了论证，根据论证情况，事实查明及认定如下：
关于投诉事项1：中标人“北京华澳盛世家具有限公司” 投标时提供的“华澳盛世”品牌产品，不属于其制造品牌，其不具备“华澳盛世”品牌的使用权，涉嫌虚假应标。投诉人提供的投诉书中证明材料只能证明预中标供应商经北京华澳盛世家具有限公司所投的货物品牌为“华澳盛世”，该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制造商为北京华澳盛世家具有限公司，认定预中标人以虚假材料骗取中标，证据不足。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2：招标代理的质疑答复明显违反法律法规，法律意识淡薄。1、接收并认同中标人北京华澳盛世家具有限公司对投标文件产生实质性改变的答疑文件;2、践踏法律，将“主观故意”作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必要条件。投诉人是基于主观意愿认为投诉事项1已成立的前提条件下提出的，对该投诉事项并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五、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上述两项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3年6月13日 

　                                                        

